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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

审议事项，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发出了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杭州市望江东路

２９９

号冠盛大厦公司

１９

层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丁欣欣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４１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６６．２９７１ ％

，其中：

１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９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４１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

６５．２５８２％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４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６

，

６０１

，

５３１

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１．０３８９ ％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１

，

２７６

，

５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６６．２９７１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１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丁欣欣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５８２ ％

。

２．２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张杏娟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５８２ ％

。

２．３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丁海富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５８２ ％

。

２．４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文广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５８２ ％

。

２．５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俞曙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５８２ ％

。

２．６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吴青谊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５８２ ％

。

３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１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顾云昌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５８２ ％

。

３．２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汪祥耀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５８２ ％

。

３．３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力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５８２ ％

。

４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１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２５８２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５．１

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王震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１

，

２７６

，

５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６６．２９７１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６．１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１

，

２７６

，

５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６６．２９７１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２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１

，

２７６

，

５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６６．２９７１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关于修订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１

，

２７６

，

５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６６．２９７１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授权期限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１

，

２７６

，

５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６６．２９７１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２１

，

２７６

，

５３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６６．２９７１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传真、邮件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时

３０

分在杭州

市望江东路

２９９

号冠盛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以现场

＋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

董事长丁欣欣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丁海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丁海富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２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王文广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王文广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３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

成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丁欣欣先生、顾云昌先生、王力先生，其中，顾云昌先生

担任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张杏娟女士、顾云昌先生、汪祥耀先生，其中，汪

祥耀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丁海富先生、王文广先生、俞曙先生、丁欣欣先生、顾云

昌先生、汪祥耀先生、王力先生，其中，王力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张杏娟女士、汪祥耀先生、王力先生，其中，汪祥耀先生

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４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俞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经董事长提名，会议聘任俞曙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询。

５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严伟群先生、张建夫先生、厉生荣先生、李彤先生、林迪先生、谢天先生、

王景升先生、沈之能先生、何静姿女士、张伟峰先生、周东珊先生、余正阳先生、吴青谊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何静姿女士兼总工程师。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６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吴青谊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吴青谊先生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

０５７１－８９８８０８０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９８８０８０９

电子邮箱：

ｗｕｑｙ＠ｃｈｉｎａｙａｓｈａ．ｃｏｍ

联系地址：杭州市望江东路

２９９

号冠盛大厦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部

７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刘红岩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８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锋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９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吕

浬

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１０

、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分工的议

案》；

１１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

则

＞

的议案》；

详细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２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

则

＞

的议案》；

详细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３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工作细则

＞

的议案》；

详细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４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

则

＞

的议案》；

详细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５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增资收购大连正泰开宇装饰有

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收购大连正泰开宇装饰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公

告》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６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景观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附：个人简历

丁海富，男，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营师，中国工程建设（建筑

装饰）高级职业经理人，一级注册建造师，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亚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曾获全国建筑装饰优秀企业家、全国建筑装饰优秀项目经理、全国十佳经营师、浙江省

建筑业杰出企业家、浙江省建筑装饰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上

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和成都恒基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施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材料委员会高级顾

问、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 丁海富先生持有上市公司

６３９．７５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王文广，男，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建设（建筑装饰）高级职

业经理人，一级注册建造师，中共党员。 曾获全国建筑装饰行业资深优秀企业家、全国建筑

装饰优秀企业家、全国建筑装饰优秀项目经理、浙江省建筑装饰优秀企业家、浙江建筑业十

大杰出企业家、绍兴市先进生产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现任本公司董事，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浙江省建筑装饰

行业协会幕墙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幕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农林大

学兼职教授，省装协第五届理事会名誉副会长，省装协光辉二十年功勋人物，第九届上虞市

政协委员。 王文广先生持有上市公司

６３９．７５

万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欣欣先生表弟，与其

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俞曙，男，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营师；曾任浙江亚厦装饰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副常务总经理，浙江亚厦

幕墙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幕墙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

幕墙分会副会长、浙江省建设金属制品协会副常务理事长。 曾获全国建筑装饰行业青年优

秀企业家、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优秀企业家。俞曙先生持有上市公司

１８．７５

万股，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

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严伟群，男，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生，本科学历，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造价工程师。 曾任

浙江亚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严伟群

先生持有上市公司

１１．２５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建夫，男，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 曾任浙江亚厦装饰

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副总经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区域总经理，现任浙江

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多次获得全国建筑装饰优秀项目经理称号。 张建夫先

生持有上市公司

１５．００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厉生荣，男，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中共党员。 曾

任浙江中天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厉生

荣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彤，男，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曾任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浙江银马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李彤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

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林迪，男，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生，本科学历，浙江大学

ＭＢＡ

结业，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任浙

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经理、市场经营总监，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林迪先生持有上市公司

１０．４３７５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谢天，男 ，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生，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高级室内建筑师。 曾任苏州金螳螂

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金螳螂设计研究院浙江分院副院长，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浙江省重点

工程评审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饭店协会设计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曾荣获“全国杰出中青

年室内建筑师”称号。 谢天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景升，男，

１９７４

年

５

月出生，研究生在读，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曾任浙江亚厦幕

墙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曾多次荣获全国建筑装饰优秀项目经理、

全国建筑幕墙优秀项目经理、全国建筑装饰行业杰出项目经理、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项目

经理、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项目经理、省建筑幕墙优秀项目经理等荣誉称号，现

任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工程总经理， 浙江省装饰协会幕墙委员会专家、

浙江省金属制品协会专家库专家、浙江省重大工程交易中心评标专家，《幕墙设计》编委。 王

景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沈之能，男，

１９６６

年

７

月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 曾任浙江亚厦装饰

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技术总监、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海南营销网络公司总经理，现任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沈之能先生持有上市公司

１１．２５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何静姿，女，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安全工程师，

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省长城建设集团工程管理处处长、总工程师助理，浙江长城检测科技公

司总经理、总工程师。 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获“全国有成就的资深室

内设计师”称号，多次荣获全国优秀项目经理。 分别被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浙江省建筑装饰

行业协会、杭州市建设委员等聘为技术专家。 多次参与国家及行业技术标准的修订工作，先

后获得十二项专利技术。 何静姿女士持有上市公司

８．３７５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

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伟峰，男，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 曾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多次荣获浙江省建筑装饰优秀项目经理、全国建筑装饰优秀项目经理称号。 张伟峰先

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东珊，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注册安全工程

师，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荣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浙江亚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副总经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浙江飞耀装饰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 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多次荣获全国建筑装饰优秀项

目经理，现为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专家，浙江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浙江省重点建设办专家

库专家，浙江省装饰协会专家库专家、杭州市建设工程评标专家库专家。 周东珊先生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余正阳，男，

１９６９

年

３

月出生，

ＭＢＡ

硕士，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中共党员。 曾任

上虞市爱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亚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办事处负责

人，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营销网络公司总经理。 余正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

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青谊，男，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职于杭州市体改委证券

处、杭州市人民政府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证监会杭州特派办；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和董事，并任华夏幸福基业

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３４０

）独立董事。 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

青谊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红岩，女，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在读，会计师。 曾任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财务副总监，现

任公司财务总监。 刘红岩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任锋，男，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曾任浙江阳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任锋先生未持有上市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吕

浬

，女，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浙江亚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会计，浙江亚厦

幕墙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兼上海蓝天房屋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吕

浬

女士未持有上市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简历：

丁海富，男，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营师，中国工程建设（建筑

装饰）高级职业经理人，一级注册建造师，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亚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曾获全国建筑装饰优秀企业家、全国建筑装饰优秀项目经理、全国十佳经营师、浙江省

建筑业杰出企业家、浙江省建筑装饰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上

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和成都恒基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监事，浙江亚厦设计研究院、大连亚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和

辽宁亚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施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材料委员会高级顾问、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副会长。 丁海富先生持

有上市公司

６３９．７５

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文广，男，

１９６２

年

８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国工程建设（建筑装饰）高级职

业经理人，一级注册建造师，中共党员。 曾获全国建筑装饰行业资深优秀企业家、全国建筑

装饰优秀企业家、全国建筑装饰优秀项目经理、浙江省建筑装饰优秀企业家、浙江建筑业十

大杰出企业家、绍兴市先进生产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现任本公司董事，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

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浙江亚厦

木石制品专业安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表人，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幕墙委

员会副会长，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幕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农林大学兼职教授，省装

协第五届理事会名誉副会长，省装协光辉二十年功勋人物，第九届上虞市政协委员。 王文广

先生持有上市公司

６３９．７５

万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欣欣先生表弟，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俞曙，男，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营师。 曾任浙江亚厦装饰集团有

限公司经营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曾获全国建筑装饰行业青年优秀企业家、浙江省建筑

装饰行业优秀企业家、浙江门窗幕墙行业感动人物等荣誉称号。 现任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幕墙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幕墙

分会副会长、浙江省建设金属制品协会副常务理事长；俞曙先生持有上市公司

１８．７５

万股，与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

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丁欣欣，男，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一级注册建造师，中共党员。 曾任

上虞市工艺装潢家俱厂厂长，上虞市装饰实业公司总经理，浙江亚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董事长。 曾获中国优秀企业家、中国建筑装饰优秀企业家、浙江省杰出青年民营企业

家、浙江省建筑业杰出企业家、浙江省建筑业优秀经理、绍兴市优秀共产党员、上虞市优秀

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现任亚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本公司董事长，中国建筑装饰

协会副会长，绍兴市人大代表。 丁欣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

，

７６１

万股，通过持有亚厦控股

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董事候选人张杏

娟女士配偶，董事候选人王文广先生表哥，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

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杏娟，女，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出生，大专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上虞市工艺装潢家俱厂

副厂长，上虞市装饰实业公司副总经理，浙江亚厦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董

事，浙江亚厦房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共浙江省上虞市党代表。 张杏娟女士持有本公司

股份

８

，

２８０

万股，通过持有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为上市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为董事候选人丁欣欣先生配偶，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

上述情况外，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顾云昌，男，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出生，工学本科学历，研究员，中共党员。 曾任建设部城市住宅局

处长、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现任中国房地产研

究会副会长。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兼任易居（中国）控股（纽交所上市）、远洋

地产（香港上市）、旭辉控股（香港上市）、中粮地产（深交所上市）独立董事。 顾云昌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

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汪祥耀，男，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会计学教授。 现任浙江财经大

学会计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兼任浙江省内部审计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总会计师协会副会

长等。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兼任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１３５

）、杭州

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５７０

）和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５７０

）的独立董事。 汪祥耀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

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王力，男，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出生，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中国博士后特华科研工作站执行站长，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

所和上海商业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２００５

年被国家博管办和人事

部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后工作者，

２００６

年被北京市评为有突出贡献专家。 参与了多家上市公

司的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兼并收购、战略规划和管理咨询工作，被多家地方政府和企业

聘为经济顾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兼任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２１４６

）独立董事。王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资收购大连正泰开宇装饰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与大连

正泰开宇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正泰装饰”）自然人股东赵文君在浙江杭州共同签署

《增资扩股协议》。 根据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１

，

１７４

万元的价格增资收购自然人股东赵文

君持有的正泰装饰

５１％

股权。 本次收购不存在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收购大连正泰

开宇装饰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该项交易，根据《公司章程》、《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经营决策制度》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即生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正泰装饰的自然人股东赵文君，具体如下：

赵文君：男，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６２２１９７２０３０３＊＊＊＊

，现持有正泰装饰

１００％

股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名称：正泰装饰

５１％

股权。

２

、正泰装饰概况

公司名称：大连正泰开宇装饰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文君

注册地址：庄河市吴炉镇吴炉村

注册资本：

１１２８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１１２８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工商注册号：

２１０２８３４００００１０９３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幕墙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施工

（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核定的工程承包范围为准，并凭资质证书经营）。

本次增资扩股前正泰装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１

赵文君

１

，

１２８ １００％

自然人股东赵文君与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增资收购后，正泰装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３０２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 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１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１７４ ５１％

２

赵文君

１

，

１２８ ４９％

合计

２

，

３０２ １００％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正泰装饰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其资产为

５０

，

２６８

，

４００．４８

元，负债为

４８

，

００６

，

１００．６２

元，净资产为

２

，

２６２

，

２９９．８６

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７５

，

０６１

，

２０３．７８

元， 净利润为

２

，

６５５

，

１３５．６６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止， 其资产为

４６

，

７３６

，

０６２．１２

元， 负债为

４３

，

７３０

，

０５５．４１

元， 净资产为

３

，

００６

，

００６．７１

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

，

５６３．６５４．２０

元，实现净利润

７４３

，

７０６．８５

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方： 赵文君

２

、协议标的：正泰装饰

５１％

股权

３

、增资收购的数量及价格

本次增资收购由公司通过现金方式对正泰装饰公司进行增资，增资价款共计人民币

１

，

１７４

万元（大写：壹仟壹佰柒拾肆万元整）。 增资价款全部计入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

后，正泰装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３０２

万元，公司将持有正泰装饰

５１％

的股权（即

１

，

１７４

万

元）。

４

、支付方式

本次增资由公司通过现金方式对正泰装饰进行增资，公司应在增资工商变更登记前将

全部增资价款支付至正泰装饰的验资帐户。

５

、增资后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增资后正泰装饰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三名成员组成，董事会人员由股东会选举产

生，其中本公司推荐董事人员二名，赵文君推荐董事人员一名。 增资后的正泰公司设总经

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财务管理人员由本公司推荐，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６

、违约责任

（

１

）协议生效后，各方均应诚信履约，如有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或违反其所作出的声

明、陈述、承诺和保证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

２

）正泰装饰未按协议之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或违反其所作出的声明、陈述、承诺和保

证，经公司催告，经过十五日仍未纠正的，则正泰装饰应按本协议约定的增资价款的

２０％

向

公司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本公司及

／

或正泰装饰造成的全部损失，同时，公司有权解除

本协议。

（

３

）公司未按本协议之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或违反其所作出的声明、陈述、承诺和保证，

经正泰装饰催告，经过十五日仍未纠正的，则公司应按本协议约定的增资价款的

２０％

向正泰

装饰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转让方及

／

或正泰装饰造成的全部损失，同时，转让方有权解

除本协议。

（

４

）因公司违约导致诉讼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及正泰装饰受到的损失，均由公司承担；因

转让方违约导致诉讼所发生的全部费用及公司受到的损失，均由正泰装饰承担。

７

、生效条件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与赵文君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该协议书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

立，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８

、费用负担

为履行本协议发生的有关协议公证费用、验资费用、政府税费等费用，由正泰装饰承

担。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正泰装饰是一家东北地区的装饰龙头企业，拥有一批业务开拓能力强、施工技术精湛、

管理能力突出的优秀团队。 具有国家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和建筑幕墙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资质。 该公司承接过数百项大型公建、幕墙及住宅精装修项目，代表性工程有：大

连安盛购物广场、大连市民服务中心、沈阳华丰嘉德广场、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分行、大连高

新万达广场、沈阳苏家顿中医院、清华同方信息港等，承接的工程屡获国家优质工程装饰

奖、东三省金奖等。

本次收购正泰装饰为亚厦拓展东北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且双方在市场与品牌方面可

以相互嫁接，达到互补共赢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亚厦今后进一步做大整个东北区域奠定

了基础。

本次收购成功后，公司将在原有优秀的管理团队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优秀管理人才，同

时将总部的组织架构和经营模式复制到该子公司，实现正泰装饰的稳健高速成长，成为公

司又一利润增长点。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增资扩股协议；

３

、天职国际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沪

ＱＪ

［

２０１３

］

１６２３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股票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增资概述：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

司浙江亚厦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厦园林”）增资

１０８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亚

厦园林注册资本由

１

，

５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２

，

５８０

万元。 此次增资目的是为提高亚厦园林工程承

接规模，满足日常经营流动资金需求。

２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增资事项属董事会

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增资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亚厦园林的基本情况

１

、浙江亚厦景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亚厦园林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住所为上虞市曹娥街道锦华路

１７

号，法定代表人陈宋

江，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景观

工程、景观绿化工程、市政工程承接；园林设计；园林绿化工程综合性养护；园林绿化技术咨

询、服务（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赁证经营）。

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亚厦园林总资产

４

，

２４９．３７

万元，净资产

２

，

００３．２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２０５．７３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４８３．３７

万元，净利润

３６０．５２

万元。

三、增资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亚厦园林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被核准为城市园林绿化二级施工企业以来， 业务规模和经营业

绩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为进一步提高亚厦园林工程承接规模，满足日常经营流动资金的需

求，同时有效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为亚厦园林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公司决定对其

增资

１０８０

万元。 董事会认为本次增资不存在使公司发生重大损失的风险，此外，亚厦园林增

资前后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增资不会影响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５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三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

３

时在公司

１９

楼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

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三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会议由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王震先生主持。

经过全体监事审议，经投票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选举王震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特此公告。

附：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王 震：男，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浙江亚厦装饰

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曾获中国优秀企业家称号。 现任亚厦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及副总裁、浙江亚厦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浙江亚欧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及总经理、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任浙江省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

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硬笔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副主席。 王震先生持有本公

司股份

６２１

万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欣欣先生之姐丁薇薇之女婿，与其他董事候选人的关

联关系为：董事候选人中的张杏娟女士为丁欣欣先生之配偶，王文广先生为丁欣欣先生之

表弟。 此外，王震先生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与持有

５％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７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６．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５．４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５．７０

元，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

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９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

元；持

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

７８２

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

２

０８＊＊＊＊＊

１７３

ＹＵ ＨＥ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３

０８＊＊＊＊＊

１７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

０８＊＊＊＊＊

４７８

百庚禹丰

（

北京

）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五、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Ｂ

区裕华路融慧园

２８

号楼；

咨询联系人：刘畅；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０２４３７

；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０２４３８

。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

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范秀莲女士的通知， 范秀莲女士将其直接

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

）质押给华

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上述股权质押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范秀莲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

１８３

，

４５６

，

０００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２２．９３％

，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

，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９０％

。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３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注射用复方维生素（

３

）

药品注册批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辽宁海思科制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海思科”）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国家

３

类化学药“注射用复方维生素（

３

）”的《药品注册批件》，

其药品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３００４１

，上述文号的有效期为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

注射用复方维生素（

３

）包含科学配伍的维生素

Ｃ

、维生素

Ｂ１

与核黄素磷酸

钠（即维生素

Ｂ２

），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必需的营养物质，临床上可广泛的

用于同时补充多种水溶性维生素。相比注射用维生素单方制剂，该产品在临床

使用中更加便捷，且质量稳定不易受污染。

目前，国内静脉用维生素制剂的市场高达数十亿元，而类似该产品的水溶

性维生素复合制剂数量稀少，预计该产品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辽宁海思科生产的该产品有望在国内率先上市销售，将有力地配合公司的

注射用脂溶性维生素系列产品，构建互补的产品线，巩固公司在肠外营养领域

及静脉用维生素细分领域的竞争优势，对公司今后的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 ５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７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７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

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６．３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

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６．６５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

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１．０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５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９３

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０５

合肥华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２４７

亚洲华海贸易有限公司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１５９９

号

咨询联系人：李振武、张婷婷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２２７００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５８６５００－７０４０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３

股票简称：鲁商置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

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 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商业集团”）控股子公司山东富源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并拟在未来

６

个月内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

动人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股（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商业集团及一致行动人

６

个月的增持期限已届

满。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商业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

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１０

，

０６５

，

２７７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１％

，其中，商业集团控股公司山

东富源投资有限公司增持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约占总股本的

０．０２％

，商业集团控股公司山东银座家

居有限公司增持

９

，

８６５

，

２７７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９９％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商业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１０

，

８６０

，

１７７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０３％

。 其中， 商业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２６

，

７３９

，

２００

股， 占总股本的

５２．６２％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商业集团托管企业山东世界贸易中心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８

，

４４１

，

６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３．８４％

，商业集团控股的鲁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３４

，

４３２

，

５００

股，占总股本

的

３．４４％

， 商业集团控股的山东省通利商业管理服务中心持有

１

，

１８１

，

６００

股， 占总股本的

０．１２％

，商业集团控股的山东富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２％

，商业集

团控股的山东银座家居有限公司持有

９

，

８６５

，

２７７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９９％

。

二、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依据承诺，商业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均未减持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商业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将继续严格履行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的承诺。

三、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１

、山东富源投资有限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

及其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２

、山东银座家居有限公司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

及其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３

、本次增持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增持，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２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

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４

、本次增持可以参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修订）》的规定免除要约收购的义

务；

５

、已就本次股份增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

６

、本次股份增持已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